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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源 市 财 政 局文件 

河源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

河财农〔2018) 208 号 

关于印发《河源市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细则》 

的通知 

有关县（区）财政局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（建设局、规划局）, 

江东新区发展财政局、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及现

行财政专项资金等有关规定，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联合制定了《河源市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细则》，经市政府批准， 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遇有问题，请及时向市财政

局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反映。 



附件：河源市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细则 

河源 建设局 

河源市财政局办公室 	 2018 年 8 月 9 日印发 



附件： 

河源市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细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农村

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 2017 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》以及《河

源市 2017 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》的有关规定，拟制定本管理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是指各级财政用

于支持开展农村危房改造的专项资金。 

第三条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：我市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

是长期居住在唯一危房中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、低保户、贫困残疾人家庭，但不包括：一是户口在农村而全家

人口在城镇已购买住房居住；二是家庭成员已建有或购买住房（具

体家庭成员以户口簿登记信息为准，重度残疾人贫困户依申请另行

核准）；三是户主夫妻一方或双方均为乡镇级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，固定领取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发放工资收入；四是户主有

劳动能力但因长期不参与劳动，或因吸毒等违法违纪行为而造成贫

困的家庭；五是全户户籍已经户籍管理部门注销的农户；六是在此

之前已完成住房改造，或已领取危房改造同类型补助的农户；七是

家庭兄弟多，临时分户的，只改造一户；八是历史无房户，但不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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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居住房屋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致房屋灭失的无 

房户；九是其他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能享受政府扶持政策的农户。 

第四条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实施动态管理，及时易Ii 除不符合条

件的农户和增补漏报的以危房为唯一住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剔除

和增补的农村危房改造对象须经村评议、镇审核、县审批等程序确

认后由县（区）政府向市政府提出调整任务数意见并附上农户具体

名单，经市政府同意后方能作出调整。 

第五条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补助标准为：一是对于采取拆除重

建方式改造危房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，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标准为 

2. 4 万元／户，市级财政补助标准为 0. 2 万元／户，县区财政补助标

准为 0. 8 万元／户；二是对于采取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危房的建档立

卡贫困户（不含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），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标准为 3 

万元／户，市级财政补助标准为 0. 2 万元／户，县区财政补助标准为 

0. 8 万元／户；三是对于采取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危房但未纳入建档立

卡的低保户、贫困残疾人家庭以及所有采取修缮加固方式改造危房

的农村危房改造对象，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标准为 1. 5 万元／户，市

级财政补助标准为 0. 1 万元／户，县区财政补助标准为 0.4万元／户；

四是对于原中央苏区县和少数民族自治县农村危房改造对象，省级

以上财政分别给每户提高 0. 35 万元和 0. 5 万元的补助额度。 

第六条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要实行专项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

专用，由县级财政按照国库集中制度有关规定直接将补助资金支付 



到危房改造农户“一卡（折）通”账户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 

第七条 农房改造资金采取分期拨付补助资金，各县区根据实

际情况合理确定补助资金分阶段发放比例。如动工后可发放 30％的

补助资金、施工过程中形象进度达到一半时可发放 50％的补助资金。 

保证项目动工时先按审批补助额度拨付规定比例的补助资金，拆除

重建或异地新建方式的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 30 天内付清全部余款。 

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具体负责本地区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实施，应

严格执行申请审核程序，确保补助对象认定规范准确，并做好质量

安全和农户档案等管理工作。 

第八条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财政、扶贫等部

门在确保房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研究制定简便的竣工验收办法， 

简化工作流程，加快补助资金拨付进度。 

第九条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

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监管机制。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的申请、评

议、审核、审批意见和实际补助水平等情况，要实行公示公告制度 C 

第十条 各县区要加强对乡镇（街道）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督

查检查，建立更加严格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

频率。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将会同市直有关部门定期开展督查 

第十一条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部门要会同财政部汀

对本地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落实、政策执行、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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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绩效评价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将会同市财政局对全市农村

危房改造工作开展绩效评价。 

第十二条 对违反规定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的

部门和个人，将按照国务院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27 号）进行处罚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社会帮扶单位筹集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和社会捐

赠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可参照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至 2019 年止。 

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河源市财政局、河源市住房和城乡规

划建设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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